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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2024年公共租赁住房
租赁补贴发放方案

为确保我县 2024 年的住房租赁补贴及时发放给保障对

象，切实解决保障对象的住房困难问题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

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

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6〕28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租赁补贴保障对象

（一）梁河县城镇居民家庭在县内承租住房，但未享受

住房实物保障政策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中等偏低收

入住房困难家庭、进城务工（含农转城人员）及外来务工人

员、新就业职工无住房的家庭。

（二）申请人须年满 18 周岁，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

力。

（三）申请人和家庭共同申请成员在公共租赁住房配租

所在地无自有住房或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，未

享受过其他保障性住房，且申请之日起前 3 年内无自有房屋

出售或转让情况（特殊情况导致房屋出售或转让未满 3年的，

须出示相关证明，经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申

请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）。

（四）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国家规定的“个人所得税工

资、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”的 85%；2 人以上（含 2 人）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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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月收入按照不高于家庭实际人数乘以国家规定的“个人所

得税工资、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”的 85%计算。

月收入包括工资、薪金、奖金、年终加薪、劳动分红、

津贴、补贴、养老金、其他劳动所得及财产性收入。不包括

基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

和住房公积金。

目前国家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为 5000元，按不高于 85%

计算，月收入标准为 4250 元。

（五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（个人）不得发放公共

租赁住房租赁补贴：

1.申请家庭成员拥有合法私有房屋或不动产权证的；

2.通过自建、购置、继承、受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住房、

商铺等，但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；

3.国家财政供养人员；

4.住单位或企业公房未产生租金的；

5.家庭主要成员之间相互借住、暂住的;

6.参与赌博、吸毒、贩毒等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罚的，

其本人不得纳入保障对象；

7.正在服刑、劳动教养的各类人员（经相关部门批准的

假释和社会矫正人员除外），其本人不得纳入保障对象；

8.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、家庭人口变动情况，提供虚

假申请、证明材料的；

9.未提供住房租赁协议或合同和租金收据的；


